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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政策性搬迁情况概述

根据《青海省湟水流域污染防治条例》《青海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西

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市湟水河沿岸养殖场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宁

政办〔2016〕107号）》《湟源县禽畜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区划分方案》

（源政办〔2016〕163号）和《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市禽畜养殖

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试行）的通知》（宁政办〔2017〕143号）等相关要求，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圣源牧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圣源牧场”）所在地已划入畜禽养殖禁养区，被纳入关闭

搬迁范围。青海圣源牧场收到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限期关停通知书》。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事

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策性搬迁通知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为尊重西宁市湟源县防治污染工作的部署，青海圣源牧场积极响应政府工作

安排进行了政策性搬迁关停工作并一直积极与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协商补偿

事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等相关规定，青海圣源牧场因政策性搬迁遭受经济损失，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

应依法予以补偿。但截至 2020 年 3 月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未作出任何实质性

补偿决定，亦未与青海圣源牧场签订补偿协议。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和整体利益，青海圣源牧场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



2020 年 3 月 11 日，青海圣源牧场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青 01 行初 16 号）﹞，该行政起诉

已由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

事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8）。

青海圣源牧场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出具的关于

青海圣源牧场起诉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件开庭传票，关于青海圣源

牧场起诉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件，于2020年8月7日开庭审理。公司

于2020年8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事项刊登了《兰

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9）。

青海圣源牧场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出具的行政

判决书﹝（2020）青01行初16号）﹞。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原告

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提出的行政补偿请求尚需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进

行调查、裁量，以确定补偿范围、标准和数额，故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应

当对原告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关闭搬迁补偿申请作出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1、责令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

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的关闭搬迁补

偿申请作出处理。2、驳回原告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事

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6）。

2020年11月30日，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青海圣源牧场发送《湟



源县人民政府关于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关闭搬迁处置事宜的复函》（源政函

[2020]27号），决定给予原告青海圣源牧场关停后2019年、2020年80户大华镇池

汉村农户土地流转费498,000元。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畜

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原告青海圣源牧场因政策性

搬迁遭受经济损失，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应依法予以补偿。被告西宁市湟

源县人民政府未就原告青海圣源牧场因政策性搬迁导致损失做出实质性补偿方

案或意见，其所作复函不符合原告青海圣源牧场因政策性搬迁导致巨大经济损失

的客观事实，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严重损害原告青海圣源牧场的合法权益。为维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和整体利益，2021年2月18日青海圣源牧场向青海

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青海圣源牧场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日出具的关于青海圣源牧场起诉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

行政补偿案件开庭传票，传票通知上载明青海圣源牧场起诉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

府行政补偿案件，于2021年7月21日开庭审理。

公司于2021年7月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事

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3）。此后，青海圣源牧场于2021年7月20日接到青海省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临时变更开庭时间通知，青海圣源牧场起诉西宁市湟源县人民

政府行政补偿案件开庭审理日期变更为2021年8月3日。该案件已于2021年8月3

日正常开庭审理。

青海圣源牧场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6日作出的

(2021﹞青01行初27号行政判决书。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本

院认为”部分的主要观点为：1.虽然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根据西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2020）青01行初16号生效判决，以复函形式对原告青海圣源牧场补偿

申请履行了职责，但是其2020年11月30日作出的《湟源县人民政府关于青海圣源

牧场有限公司关闭搬迁处置事宜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主要证据不足，

且对原告青海圣源牧场补偿申请事项未作出全面、完整地回应，属明显不当。故

原告青海圣源牧场提出撤销《复函》的诉讼请求成立。2.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考

虑到案涉政府关闭搬迁方案中未规定具体的补偿范围及标准可供参照，更鉴于在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原被告双方仍愿意自行协商解决纠纷，从实质解

决争议、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国家司法和行政资源的角度，被告西宁市湟源县

人民政府应本着及时、全面补偿原则，重新作出补偿决定。基于以上观点，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六项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

作出如下判决：1.撤销被告湟源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的《湟源县人

民政府关于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关闭搬迁处置事宜的复函》；2.责令被告湟源

县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重新作出

补偿决定。

公司于2021年11月2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事

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112）。

青海圣源牧场与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纠纷一案，因青海圣源牧场

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青 01 行初 27 号行政判决，为维护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及整体利益，2021 年 12 月 2 日青海圣源牧场向青海省高

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上诉状。青海圣源牧场收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作出的(2021）青行终 110 号行政判决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

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的主要观点为：被上诉人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虽依照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作出涉诉复函，内容涉及给予上诉人青海圣源牧

场关停后相关土地流转费用，但无论从复函的形式要件还是实质内容来看，其对

上诉人青海圣源牧场因政策原因划定禁养区，致使关闭或者搬迁所遭受经济损失

的范围、补偿依据及补偿金额等均未予以界定及明确。同时结合西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湟水河两岸养殖场（小区）的搬迁，主要是引导搬迁至新选址建设养殖场，

争取国家、省、市项目重点支持，或鼓励转产，给予相关政策扶持，未就货币补

偿规定具体的补偿方式和标准这一事实。被上诉人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尚有对

上诉人青海圣源牧场的补偿权益作出相关处理的“自由裁量权”。一审法院西宁

市中院基于此判决被上诉人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限期重新作出补偿决定并无

不当。被上诉人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应进一步查清上诉人青海圣源牧场的损失



事实，尽快确定补偿方式和范围，明确补偿依据和金额，使上诉人青海圣源牧场

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综上，一审法院西宁市中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青海圣源牧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基于以上观点，青海

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

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

事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0）。

2022 年 6 月 8 日，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作出《湟源县人民政府关于

对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关闭搬迁补偿申请的处理意见》（源政函[2022]29 号）。

意见中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决定负责给予解决原告青海圣源牧场

2019-2022 年牧场土地流转费 996,000 元。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所作出的

处理意见明显不符合原告青海圣源牧场因政策性搬迁导致巨大经济损失的客观

事实，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严重损害原告青海圣源牧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和整体利益，2022 年 12 月 2 日青海圣源牧场向青海省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2022 年 12 月 27 日，青海圣源牧场收到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2）青 01 行初 66 号）﹞，该行政起诉已由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正

式受理。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

事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3）。

2023 年 4 月 12 日，青海圣源牧场与湟源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纠纷一案

﹝（2022）青 01 行初 66 号）﹞开庭审理，开庭审理后，鉴于该案已经过多次、

多级人民法院审理，出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角度，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原

告青海圣源牧场、被告湟源县人民政府进行调解，并给予原、被告双方 3个月的



调解期限，以期双方通过调解方式解决行政补偿纠纷。2023 年 5 月至 6 月，青

海圣源牧场与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多次通过见面、电话等方式就该案积极进行

沟通、调解，但双方无法达成有效调解意见。2023 年 12 月 18 日，西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2023）青 01 行初 66 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书对于西宁市湟源县人

民政府作出的源政函（2022）29 号处理意见是否应予撤销、青海圣源牧场主张

牧场因划定禁止养殖区域而关闭搬迁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补偿请求是否有事实

及法律依据、青海圣源牧场因关闭搬迁遭受的经济损失所提各项补偿请求是否成

立等均进行了论述。基于对前述事项的论述，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

决：1、撤销被告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8 日作出的《湟源县人民

政府关于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关闭搬迁事宜的处理意见》；2、被告西宁市湟

源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补偿原告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搬

迁后的损失 290.74 万元；3、驳回原告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

事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9）。

青海圣源牧场与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纠纷一案，因青海圣源牧场

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青 01 行初 66 号行政判决，为维护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及整体利益，2023 年 12 月 28 日青海圣源牧场向青海省

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上诉状。近日，青海圣源牧场收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作出的(2024）青行终 7号行政判决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

院在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的主要观点为：第 010 号评估报告确定房屋建筑

物价值为 859 万元，青海圣源牧场认为一审判决在 859 万元基础上乘以 75%确定

644.25 万元补偿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青海子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关

于对<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司法执行行政补偿职责纠纷涉及的青海圣源

牧场有限公司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异议回复》明

确了因项目停产等因素，无法判断企业经营当中的设计产能与实际产能等的差异，

故本次评估主要考虑实体性贬值因素。而案涉建筑物、构筑物、机械设备及其他



室内物品在功能上均可正常使用，且不存在因本身原因造成利用率下降，价值得

不到实现的情况。加之第 010 号评估报告载明了：“委托资产产权持有单位均未

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也就是说，最终的评估结果也是在建筑物不具有产权证明

的基础上做出，因此，一审法院以评估结果未考虑房屋建筑物权属情况及功能性

和经济性贬值为由，自行对房屋建筑物补偿金额酌定为 644.25 万元（859 万元

×75%）不妥，应予纠正。青海圣源牧场的此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

人青海圣源牧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补偿金

额不当，应予纠正。基于以上观点，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

判决：一、维持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青 01 行初 66 号行政判决第

一项，即：“撤销被告湟源县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8 日作出的《湟源县人民

政府关于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关闭搬迁处置事宜的处理意见》”；二、撤销青

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青 01 行初 66 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被告

湟源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补偿原告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

搬迁后的损失 290.74 万元”；三、湟源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

内补偿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关闭搬迁损失 505.49 万元；四、驳回青海圣源牧

场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

事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7）。

2024 年 7 月，青海圣源牧场因与青海省湟源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一案，不

服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青行终 7号行政判决，故作为再审申请人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续青海圣源牧场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作出的(2024）最高法行申 7428 号行政裁定书。中华

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的主要观点为，湟源县政

府对于其所辖行政区域内符合规模标准的畜禽养殖场所因划定禁止养殖区域而

关闭搬迁遭受的经济损失，有依法予以补偿的职责。此种补偿非因行政机关的违

法行为而产生，其补偿范围应限定于直接损失并应综合考虑案情后作出判断。关



于涉案补偿款是否应当扣减湟源县政府已经支付的补贴款问题二审法院已作详

细、充分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根据青海圣源牧场申请再审提供的

材料和理由，不能推翻一二审法院生效判决。综上，青海圣源牧场的再审申请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裁定驳回青海圣源牧场的再审申请。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

事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3）。

2026 年 1 月 4 日，青海圣源牧场因与青海省湟源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一案，

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月 6日，青海圣源牧场收到青海

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6）青 01 执 5 号〕。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

事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1）。

二、政策性搬迁进展情况

为加快青海圣源牧场资产盘活，青海圣源牧场与湟源县人民政府多次沟通后

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并申请撤回

强制执行。

《执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原行政补偿义务方）：湟源县人民政府

乙方（原行政补偿权利方）：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



（一）考虑到甲方的财政支付困难，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原判决确定的圣

源牧场政策性关闭搬迁损失补偿款 505.49 万元，甲方同意由乙方继续使用《青

海湖乳业湟源奶源基地投资建设合同书》约定的圣源牧场约 160 亩设施农业用地

(在池汉村 315 公路以北、湟水河道以南、池汉加油站以西，以下简称“圣源牧

场土地”)直到 2040 年 2 月 28 日，由乙方负责对圣源牧场现有土地上的房屋建

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等案涉资产进行招商引资、产业合作、转租、入股

等各种法律法规、规划允许的盘活资产方式替代原判决确定的政策性关闭搬迁损

失 505.49 万元的货币补偿方式。

（二）《青海湖乳业湟源奶源基地投资建设合同书》因政策调整无法继续履

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该合同书自 2019 年 4 月 30 日起不再执行，且除本执行和

解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就《青海湖乳业湟源奶源基地投资建设合同书》已经履

行的内容互不追责。

（三）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双方向执行法院提交本协议，申请以撤回

执行申请的方式结案。经乙方撤回执行申请，法院裁定执行终结后，原判决确定

的政策性关闭搬迁损失 505.49 万元视为甲方已履行完毕，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补

偿义务。

2026年 1月 19日，青海圣源牧场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青

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6）青 01 执 5 号〕。青海省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青海圣源牧场关于向本院提交其与湟源县人民政府达成的

《执行和解协议》，并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青行终 7号行政判决的执

行。

三、备查文件

1.《执行和解协议》；

2.《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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